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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为公正及时处理劳动、人事争议（以下简称争议），规范仲裁办案程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（以下简称调解仲裁法）以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》（以下简称公务员
法）、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人员条例》和有关法律法规、国务院有关规定，制定本规则。
　　《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》适用下列争议的仲裁：　　（一）企业、个体经济组织、民办非
企业单位等组织与劳动者之间，以及机关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之间，因
确认劳动关系，订立、履行、变更、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，工作时间、休息休假、社会保险、福利、
培训以及劳动保护，劳动报酬、工伤医疗费、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发生的争议；　　（二）实施公
务员法的机关与聘任制公务员之间、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（单位）与聘任工作人员之间因履行聘
任合同发生的争议；　　（三）事业单位与工作人员之间因除名、辞退、辞职、离职等解除人事关系
以及履行聘用合同发生的争议；　　（四）社会团体与工作人员之间因除名、辞退、辞职、离职等解
除人事关系以及履行聘用合同发生的争议；　　（五）军队文职人员聘用单位与文职人员之间因履行
聘用合同发生的争议；　　（六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由仲裁委员会处理的其他争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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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第二十九条 申请人申请仲裁应当提交书面仲裁申请，并按照被申请人人数提交副本。
　　仲裁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：　　（一）劳动者的姓名、性别、年龄、职业、工作单位、住所
、通讯地址和联系电话，用人单位的名称、住所、通讯地址、联系电话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
的姓名、职务；　　（二）仲裁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、理由；　　（三）证据和证据来源，证人姓名
和住所。
　　书写仲裁申请确有困难的，可以口头申请，由仲裁委员会记人笔录，经申请人签名或者盖章确认
。
　　申请人的书面仲裁申请材料齐备的，仲裁委员会应当出具收件回执。
对于仲裁申请书不规范或者材料不齐备的，仲裁委员会应当当场或者在五日内一并告知申请人需要补
正的全部材料。
申请人按要求补正全部材料的，仲裁委员会应当出具收件回执。
　　第三十条 仲裁委员会对符合下列条件的仲裁申请应当予以受理，并在收到仲裁申请之日起五日内
向申请人出具受理通知书：　　（一）属于本规则第二条规定的争议范围；　　（二）有明确的仲裁
请求和事实理由；　　（三）在申请仲裁的法定时效期间内；　　（四）属于仲裁委员会管辖范围。
　　第三十一条 对不符合第三十条第一、二、三项规定之一的仲裁申请，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，并在
收到仲裁申请之日起五日内向申请人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。
　　对不符合第三十条第四项规定的仲裁申请，仲裁委员会应当在收到仲裁申请之日起五日内，向申
请人作出书面说明并告知申请人向有管辖权的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。
　　对仲裁委员会逾期未作出决定或决定不予受理的，申请人可以就该争议事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
。
　　第三十二条 仲裁委员会受理案件后，发现不应当受理的，除本规则第十三条规定外，应当撤销案
件，并自决定撤销案件后五日内，按照本规则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书面通知当事人。
　　第三十三条 仲裁委员会在申请人申请仲裁时，可以引导当事人通过协商、调解等方式解决争议，
给予必要的法律释明及风险提示。
　　第三十四条 仲裁委员会受理仲裁申请后，应当在五日内将仲裁申请书副本送达被申请人。
　　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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